
徐 州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徐 州 市 财 政 局 文件

徐科发〔２０２３〕 １１ 号

关于组织申报 ２０２３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

(现代农业)项目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财政局ꎬ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局、财政局ꎬ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科技、财

政部门ꎬ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全面落实省、市科技工作部

署ꎬ高水平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和国家创新型

城市ꎬ努力打造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ꎬ切实推动«徐州市“十四

五”科技创新规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地实施ꎬ２０２３ 年度市重点

研发计划(现代农业)项目坚持紧紧围绕科技创新推动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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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ꎬ持续深化农业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重点支持农业

优良品种选育与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研发ꎬ提升农村科技服

务质量ꎬ激发农村发展新动能ꎬ为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

技支撑ꎮ 现将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

２０２３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项目分为重点项

目、面上项目、农村科技服务项目三类组织申报ꎮ

(一)重点项目ꎮ 围绕“中央一号文件”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和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ꎬ统筹调动各方科技资源和力

量ꎬ发挥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ꎬ推动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与企

业协调创新ꎬ着力支持以优质、抗病、高产等为目标的小麦等关

系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农作物和畜禽良种攻关ꎬ获得自主

知识产权产品ꎬ增强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和产业升级能力ꎬ不断

提升良种贡献率和产业竞争力ꎬ为落实市委提出的全力保障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建设农业强市提供科技支撑ꎮ

(二)面上项目ꎮ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面向农业科

技前沿ꎬ聚力前瞻性技术创新ꎬ突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绿色

智能技术与现代农业的融合创新ꎬ实现产业核心技术突破ꎬ提

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业效益ꎮ

(三)农村科技服务项目ꎮ 围绕田间与地头的农业科技需

求ꎬ鼓励科研院所积极利用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等科技服务平台

开展科技培训、创新指导等活动ꎬ促进科技供需有效对接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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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效能ꎬ重点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产

品和新模式服务ꎬ推动科技下乡和服务下沉ꎮ

二、申报条件

１. 申报单位须是在我市注册的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科研机

构ꎻ项目第一负责人须是在职人员ꎬ并确保在法定退休年龄前

能完成项目任务ꎮ

２. 重点项目要求有扎实的前期研究基础支撑ꎬ具有必备的

种质资源条件和较好的育种工作基础ꎬ最终须取得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创新性成果ꎮ 其中ꎬ指南 ３００１ 方向项目负责人须取

得博士学位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ꎬ在领域内有较深学术造诣

和丰厚科研经验ꎬ取得突出成绩ꎬ属我市本专业领军人才ꎻ项目

团队人才配置合理ꎬ能通过项目科研培养优秀年轻科技人才ꎻ

项目申报考核指标须不低于指南设定基础考核指标ꎮ 项目结

题验收前须根据«徐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徐科发

〔２０１９〕９１ 号)进行专项经费审计ꎮ

３. 高校院所等事业单位申请的支持经费不得超过项目总

预算的 ８０％ ꎬ企业申报的项目支持经费不得超过项目总预算的

４０％ ꎬ重点项目须提供项目自筹经费配套承诺函ꎮ

４. 面上项目优先支持能在我市开展应用示范的申报项目ꎬ

高校和科研院所申报时鼓励与我市涉农企业签订合作协议ꎬ开

展产学研合作技术攻关ꎮ 优先支持涉农高新技术企业、省农业

科技型企业、领办创办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平台的企业和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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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发明专利授权的单位申报的项目ꎮ

５. 为贯彻落实«关于组织党政机关等单位开展乡村振兴挂

钩帮促工作的通知»(徐委办﹝ ２０２２ ﹞ ９３ 号)精神ꎬ设置睢宁

县李集镇徐厂村富民强村科技帮促项目ꎬ项目申报单位须与睢

宁县李集镇徐厂村相关经营主体签订合作协议ꎬ开展农业科技

示范ꎮ

６. 农村科技服务项目限驻徐高校、科研院所申报ꎬ要求申

报单位必须与我市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签订合作协议ꎬ规定合作

期内开展的超市科技服务能力提升、科技培训、技术指导等相

关情况ꎮ

７. 本计划除睢宁县李集镇徐厂村富民强村科技帮促项目、

农村科技服务项目外ꎬ不支持无实质性技术创新内容和一般性

技术应用推广项目、不支持产品中试及产业化开发ꎮ

三、组织方式

１. 市辖区项目财政支持资金按 ５:５ 由市、区分级承担ꎬ申

报项目须由各区、经开区、高新区、港务区科技和财政部门审

查、盖章并推荐ꎻ市属单位的申报项目由市主管部门审查、盖章

并推荐ꎻ实行计划管理单列单位的申报项目由本单位科技管理

部门审查并推荐(盖单位公章)ꎮ

２. 在现行财政体制下ꎬ为引导各县(市)积极开展现代农业

科技创新ꎬ设立市县联合创新项目ꎬ纳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

理ꎬ项目财政支持资金由各县(市)承担ꎬ根据各县(市)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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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情况合理确定立项项目ꎮ

３. 项目立项、支持资金、实施周期指标ꎮ

(１)重点项目(指南 ３００１ 方向)拟立项 １ 项ꎬ拟支持资金不

超过 ５０ 万元ꎬ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 ３ 年ꎮ 鼓励申报单位跨

单位整合优势资源联合组织科研攻关ꎮ

(２)重点项目(指南 ３００２ 方向)拟立项 １ 项ꎬ拟支持资金不

超过 ３０ 万元ꎬ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 ３ 年ꎮ

(３)面上项目拟立项不超过 １２ 项ꎬ其中ꎬ指南 ３０１１－３０２１

方向拟立项不超过 １０ 项ꎬ指南 ３０２２ 睢宁县李集镇徐厂村富民

强村科技帮促项目拟立项不超过 ２ 项ꎮ 每项拟支持资金不超

过 ２０ 万元ꎬ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 ２ 年ꎮ

(４)农村科技服务项目(指南 ３０３０ 方向)拟立项不超过 ４

项ꎬ每项拟支持资金不超过 ８ 万元ꎬ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 ２

年ꎮ

４. 项目推荐指标ꎮ 睢宁县李集镇徐厂村富民强村科技帮

促项目(３０２２)及农村科技服务项目(３０３０)不限申报名额ꎮ 其

余项目申报实行限额推荐方式组织ꎬ各县(市、区)、经开区、高

新区、港务区各限报 ２ 项ꎻ市农科院限报 ８ 项、徐州生物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限报 ６ 项、市农业农村局限报 ３ 项、其它在徐高校

限报 ３ 项、其余主管部门限报 １ 项ꎮ 主管部门和计划单列的单

位应根据通知要求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ꎬ并在规定的限额内推

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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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要求

１. 同一项目负责人限报一个项目(奖补类项目除外)ꎬ同时

作为项目骨干最多可再参与申报一个项目ꎮ 在研市级计划项

目与省苏北科技专项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本计划项目ꎮ

项目骨干申报项目和在研项目总数不超过 ２ 个ꎮ 重复申报的

将取消评审资格ꎮ

３. 本计划项目申报受理截止前ꎬ有市重点研发计划(现代

农业)项目超过合同期 ２ 年以上应结未结项目的单位ꎬ按照应

结未结项目数核减 ２０２３ 年该单位项目申报数量ꎮ 申报单位须

对照指南规定的项目类型和指南代码进行申报ꎬ一个项目填写

一种项目类型和指南代码

２. 同一企业限报一个项目(奖补类项目除外)ꎬ同一单位以

及关联单位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研发项目同时申报不同

市级计划项目ꎮ 有在研市级项目和省苏北科技专项项目的企

业不得申报本计划项目ꎮ 重复申报的将取消评审资格ꎮ

ꎮ

４. 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和个人ꎬ不得申报本年度计划项

目ꎮ 在项目申报和立项过程中相关责任主体有弄虚作假、冒名

顶替、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不良信用行为的ꎬ一经查实ꎬ将记入

信用档案ꎬ并按«徐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作出相应

处理ꎮ

５. 项目负责人要切实强化项目申报的直接责任ꎬ如实填写

项目申报材料ꎬ严禁剽窃他人成果等科研不端行为ꎻ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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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要切实强化主体责任ꎬ加强项目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ꎬ严

禁虚报项目、虚增项目投入规模等行为ꎮ 项目申报单位、项目

负责人须签署科研诚信承诺书ꎬ明确各自承诺事项和违背相关

承诺的责任ꎮ

６. 项目主管部门在组织项目申报时要认真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ꎬ切实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ꎬ积

极主动做好项目申报的各项服务工作ꎮ 要切实强化审核责任ꎬ

对申报单位资格条件、申报材料完整性和真实性及是否存在不

良信用记录等方面进行认真审核ꎬ并填报审核意见表ꎬ严禁审

核走过场、流于形式ꎮ 对于违反要求弄虚作假的ꎬ将按照相关

规定严肃处理ꎮ

７. 项目经费预算及使用需符合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ꎬ

总经费预算合理真实ꎬ支出结构科学ꎬ使用范围合规ꎬ申报单位

承诺的自筹资金必须足额到位ꎬ不得以地方政府资助资金作为

自筹资金来源ꎮ

五、其他事项

１. 本年度项目申报须通过徐州市科技创新业务应用管理

系统“项目申报”模块(ｈｔｔｐ: / / ｘｚｋｃｇｌ. ｘｓｔｉ. ｎｅｔ / ｘｕｚｈｏｕ / ｉｎｄｅｘ)报

送ꎬ网上填写项目信息表、申报书及附件ꎮ

２. 申报项目经在线审核通过后ꎬ一律不予退回重报ꎮ 申报

材料统一用 Ａ４ 纸打印(带水印)ꎬ按封面、承诺书、审查意见表、

项目信息表、项目申报书、附件顺序装订成册ꎬ一式 ２ 份(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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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ꎬ平装订)ꎮ 纸质材料须与网上申报材料一致ꎬ且经过各县

(市、区)科技及财政主管部门或市有关局(公司)审核签署意

见并盖章ꎮ

３. 各项目主管部门需按照计划项目类别ꎬ填写«ＸＸＸ 计

划 / 项目申报汇总表»(纸质 ２ 份ꎬ电子表格可在项目申报系统

“２０２３ 年申报材料下载”栏目下载)ꎬ加盖各县(市、区)科技及

财政主管部门公章ꎮ

一份由各县(市、区)财政主管部门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５ 日前ꎬ

邮寄至市财政局教科文处(地址:徐州市云龙区昆仑大道一号

行政中心西三区 ５５０ 室ꎬ联系人:刘伟ꎬ电话:８３７３６４９０ꎬ邮编:

２２１０００)ꎬ逾期不予受理ꎮ

另一份随同项目申报材料ꎬ由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

统一报送至市科技计划项目受理服务窗口(地址:徐州市泉山

区矿大科技园科技大厦 １ 楼 １０８ 室ꎬ联系人:李丹丹ꎬ电话:

８３８９６１６７ꎬ邮编:２２１００８)ꎮ

４. 徐州市科技创新业务应用管理系统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开网ꎬ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关网ꎮ 项目纸质申报材料集中受理时

间为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７ 月 ５ 日ꎬ逾期不予受理ꎮ

５. 联系方式

网络相关事宜: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服务部

电话:８３８５２４１０　 　 联系人:仲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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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受理事宜:市情报研究所综合业务科

电话:８３８４２５７４ 联系人:张鲁洋　 郭　 卉

项目咨询:市科技局农村科技与社会发展处

电话:８３８４７１６５ 联系人:喻明辉　 张　 丽

监督投诉:市纪委派驻第十五纪检组

电话:８０８０５９１７ ８０８０５９３７

邮箱:ｘｚｓｊｗｐｚｄｓｗｊｊｚ＠ １６３. ｃｏｍ

附件:１. ２０２３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项目指南

２. 徐州市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名单

徐州市科学技术局　 　 　 　 　 徐州市财政局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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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２０２３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

项目指南

一、重点项目

３００１ 抗病强筋小麦种质创制及新品种选育

基础考核目标:创制优质强筋、兼抗两种及以上小麦主要

病害的育种新材料 ３－５ 份ꎻ培育优质高产稳产小麦新品种 １－２

个ꎬ新品种的区试产量较对照品种增产 ５％ 以上或产量潜力达

７００ 公斤以上ꎻ通过省级以上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ꎬ获得品种审

定证书ꎮ 项目负责人能够成为小麦领域带头人ꎬ团队效应突

出ꎬ明确优秀年轻科技人才培养目标ꎬ具有推动相关本学科发

展的创新能力ꎮ

３００２ 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水稻、甘薯、黄牛、白山羊、高品

质果蔬等优良品种的创制和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ꎮ

二、面上项目

３０１１ 绿色高效农业种、养关键技术研究

３０１２ 食品及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３０１３ 新型食用菌开发及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３０１４ 中草药优质高效种植与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３０１５ 土壤质量、地力改良与山林生态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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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６ 新型绿色农药创制与应用技术研究

３０１７ 新型安全高效生物饲料关键技术研究

３０１８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３０１９ 农林病虫害预警监测与精准防控关键技术研发

３０２０ 精准高效节水关键技术产品与设备研发与示范

３０２１ 农业智慧装备关键技术研究

３０２２ 睢宁县李集镇徐厂村富民强村科技帮促项目

三、农村科技服务项目

３０３０ 农村科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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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２

徐
州

市
科

技
服

务
超

市
名

单

序
号

超
市
名
称

承
担
企
业

主
管
单
位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１
丰

县
羊

产
业

分
店

徐
州

苏
羊

羊
业

有
限

公
司

２
沛

县
经

济
林

果
科

技
超

市
分

店
徐

州
万

盛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３
邳

州
银

杏
产

业
分

店
江

苏
普

惠
银

杏
产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４
新

沂
经

济
林

果
产

业
分

店
新

沂
阿

湖
葡

萄
产

业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５
贾

汪
设

施
蔬

菜
产

业
分

店
徐

州
贾

汪
区

泰
瑞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６
贾

汪
特

色
畜

禽
产

业
分

店
徐

州
市

利
源

生
态

牧
业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７
贾

汪
经

济
林

果
产

业
分

店
徐

州
南

许
阳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８
贾

汪
特

种
水

产
产

业
分

店
江

苏
龙

门
鲤

文
化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９
贾

汪
主

要
农

作
物

产
业

分
店

徐
州

明
久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丰
县

科
学

技
术

局
王

淑
楠

１８
１３

６３
５５

５３
５

沛
县

科
学

技
术

局
张

程
恺

１８
９０

５２
２６

５２
２

邳
州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刘
蒙

蒙
１８

４５
２５

９２
８２

２

新
沂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王
　

超
１８

０１
３９

４２
０６

７

贾
汪

区
科

学
技

术
局

张
计

玲
１５

８５
２２

０３
０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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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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